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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8月，原告黄某（女）与被告戴某（男）经他人介绍认识并

谈恋爱。同年11月7日，原、被告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2004年4月12日，原告回娘家居住时，被告欲向原告

索款购买肥料，双方为此发生纠纷，致原告膝盖受伤。事情

发生后，被告及其亲戚多次到原告娘家，要求与原告和好

。2004年5月19日，原告诉至南靖县人民法院要求与被告离婚

，2004年6月9日本院判决不准原、被告离婚。之后，原、被

告仍继续分居生活、双方互不往来。原告在第一次起诉离婚

未果后，未经被告同意将怀孕7个多月的胎儿引产。原告

于2005年8月15日再次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起诉要求与被

告离婚。被告认为原告在2004年4月7日检查时胎儿是正常的

，原告没有经过被告的同意私自引产，致使被告精神受到伤

害，被告要求原告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裁判要旨] 2005

年11月9日，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经

他人介绍认识谈恋爱后结婚，原、被告的婚姻基础一般。婚

后时常发生矛盾，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原、被告互不来往，互不尽夫妻义务，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的请求，应予准许。生育权是一项特殊

的人身权，是人生来具有的与人身不可分的一种权利，夫妻

双方均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原告怀孕以后

，胎儿就成为原告人身的组成部分，这时，被告的生育权只

能通过原告来实现；如果双方意见一致，被告的生育权就能



够实现，如果双方的意见不一致，则只能依照原告的意愿决

定，被告的生育权就不能实现。被告虽然享有生育权，但其

生育权的实现，不得侵害原告不生育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原

告怀孕后，是否生育子女，应由原告决定，原告没有和被告

协商，自行终止妊娠，其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所以被告

提出的要求原告赔偿其精神损失的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

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 一、准予原告黄某与被

告戴某离婚。二、驳回被告戴某要求原告黄某赔偿精神损

失5000元的诉讼请求。 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

上诉，本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焦点分岐] 本案争议的焦点

是：原告未经被告同意自行将腹中的婴儿引产的行为是否侵

犯被告的生育权？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生育子

女繁衍后代，这是有人类以来谁都能明了的规律。虽说生育

子女只有夫妻共同才能完成的，但在这方面主要还是女方的

专利，试管婴儿还得要母亲孕育成熟后才能独立生存。对丈

夫的生育权法律无明文规定，相反，对维护妇女生育权法律

确有强制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妻子为了离婚，而终止妊娠，是妻子的

自由。所以丈夫主张生育权要求妻子进行赔偿，法院不应该

支持。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生育权是夫妻双方的，就是说妻

享有生育权，夫也同样享有。根据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



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

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夫妻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采取节育措施时，男方和女方都可以，既然同等的尽法律

赋于的义务，也应该同等的享有法律赋于的权利。第二十条

规定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和减少非自愿妊娠。公民既包括

女性也不排除男性，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既然是双方

原意生育，才怀孕的，妻子单方终止妊娠，就是对丈夫生育

权利的侵犯的行为。丈夫要求赔偿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

，法院应该支持丈夫的主张。 [法理评析] 生育权是指生育主

体享有依法生育或不生育的自由以及根据权利生育或不生育

并因此受到侵害、阻碍时，有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公民的

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

基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

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

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综观法律法规，结合生育行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可概括出生育权的如下特征：（一）

生育权的主体是自然人。生育权的主体包括有婚姻关系的自

然人，也包括无婚姻关系的自然人，包括有生育能力的自然

人，也包括无生育能力的自然人，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当

然享有权利能力不一定享有行为能力。（二）生育权的客体

是人格利益。生育权的客体是权利主体自主决定生育所体现

的人格上的利益，是人对自己人格利益的支配，其基础是人

所具有的之所以为人的资格。（三）生育权的性质是人身权

。生育权是人身权中的人格权。（四）生育权具有双向性。 

生育权一般需男女共享且需要男女互相协助才能实现，依照



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女性在生育过程更应享有决定权

。（五）生育权具有排他性。生育权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

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我国法律规定

的生育权的基本内涵包括：一是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

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二是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的自由。公民有权利选择生育与不生育，不生育也不

应当受到歧视。也就是说，生育是权利，不生育也是权利。

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生育权包括个人生育权和夫妻共同生育

权；三是在生育权问题上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

上说，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依靠单方实现，

因此，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是

以双方协商为基础的，两个人共同的意愿才能实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妇女有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作为男

性公民，虽然有生育权，但其生育权的实现，要借助于女性

公民的配合，当女性公民不愿意生育时，男性公民生育权利

的实现，就不能建立在对女性公民权利的侵害基础上。 综上

，在本案中，原告自行终止妊娠，其行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的规定，没有侵害被告的生育权，因此，被告主张原

告侵犯了其生育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的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